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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首信律师事务所

关于对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之法律意见书

首信律股证字[zOlB]Ozzs号

致: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首信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
“
本所

”)作为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中科云网

”
或
“
公司

”
)的常年法律顾问,接受中科云网的

委托,就深交所 《关于对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

询函【⒛18】第 199号,以下简称
“
《问询函》

”)所述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公司提供的如下文件进行了审阅:

1、《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议》

2、《关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议》

3、《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案》

4、《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案》        iπ

5、第三届董事会⒛18年第
一
次临时会议通知、议案                '

6、第三届监事会⒛18年第
一
次临时会议通知、议案                、

7、《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泰

8、董 事 会 会 议 记 录 、 监 事 会 会 议 记 录                       :i
(Ⅱ

9、董事会表决票、监事会表决票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假定,公司提供的上述文件均为真实,且复印件、扫描件均与

原件一致。

2、本法律意见书根据目前适用的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出具。

3、本所经办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所经办律师



对该事实的了解及对有关法律的理解发表意见。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回复问询函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及本所律师书

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就问询函所述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如下:

一、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本次董事会、监事会会议的通知、召开、决议等

过程是否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相关决议

是否合法有效。请你公司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董事会、监事会会议的通知和召开情况

(l)中科云网于2月10日19:52以电子邮件、通讯方式发出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⒛18年第
一次临时会议通知,并将会议议案提交各位董事。⒛18年2月

11日20: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董事会议。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根据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
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王禹皓先生主持。根据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百
一十六条关于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及召集的有关规定,临时董事会会议的

通知期限为1天。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召开合法有效。

(2)中科云网于2月11日21:13以电子邮件、通讯方式发出召开第三届监

事会⒛18年第
一次临时会议通知,并将会议议案提交全体监事。⒛18年2月12

日,经全体监事
一致同意,监事会会议于21: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监事会全体

监事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小麟先生主持。

根据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
一百四十五条、第

—百四十

六条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第三十四条关于临时监事会会议通知及召集的有关规

定,临时监事会会议的通知期限为⒛小时。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监事会

会议的通知、召开合法有效。

2、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决议过程情况

(1)董事会会议审议了如下议案:

①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②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③ 《关于董事会提请召开⒛18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会议按照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
一百二十条的规

定,采用书面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实行
一人一票。

会议表决结果:

同意票4票,反对票3票,0票弃权。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议案获得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按照 《中科云网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
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2)监事会会议审议了如下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

议案》

本次会议按照中科云网 《监事会议事规则》第四十四条的规定,采用书面

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实行
一人一票。

会议表决结果:

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请结合前期盂凯所持公司股票的股东权利授权及有效期等情况,说明       ‘

盂凯所持公司股票的提名杈归属,本次提名是否合法有效。请你公司律师核查      ∶

并发表明确意见。 9̄

回复

1、前期盂凯所持公司股票的股东权利授权及有效期等情况             |
(

孟凯先生持有中科云网 18156万股的股份,是中科云网的大股东。          阝
冖

孟凯先生曾将其所持股票的股东权利先后授权给王禹皓、陆镇林、陈继(仅

限于第三、第四属董事会董事提名权和中科云网第三、第四届监事会监事提名权)、

肖兵,存在重复授权的情况。就该情况,中科云网已进行了信息披露。

根据⒛17年2月6日,孟凯先生签署给陈继的 《授权委托书》,该委托期

限自 《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1年;根据⒛17年2月6日,孟凯先生签署给肖

兵的 《授权委托书》,该委托期限自 《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1年。截至⒛18



年2月7日,孟凯先生对陈继、肖兵的授权已经到期。该二份授权代理期间届满

已不具有法律效力。

2、盂凯所持公司股票的提名权归属,本次提名是否合法有效

孟凯先生将其所持股票的股东权利先后不可撤销地授权王禹皓先生、陆镇

林先生,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该授权问题仍未解决。

⒛18年2月9日,孟凯先生向王禹皓先生提交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换

属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议》、《关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换届选

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议》(以下简称
“
提议

”),提名陆湘苓女

士、王禹皓先生、季信陵先生、冯大平先生、胡小舟先生、吴林升先生为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林立新先生、鲁亮升先生、王椿芳先生为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李金刚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并委

托王禹皓先生提议召开第三届董事会⒛18年第
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属监事会

⒛18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换届及相关提名议案。陆镇林先生在上述提议上

签字同意。

⒛18年2月10日,王禹皓先生分别向中科云网董事会、监事会提交了《关

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案》、《关于公司监事

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案》(以下简称
“
提案

”
),王禹

皓先生向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提交的提案与孟凯先生于⒛18年2月9日提出的

提议相符,且孟凯先生、陆镇林先生在上述提案上均签字同意。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孟凯所持公司股票的提名权系由孟凯先生、王禹皓

先生、陆镇林先生合议行使,基于孟凯大股东的地位,与孟凯先生所持股票股东

权利相关当事人就中科云网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董事、监事候选人的提名表达

了一致意见,中科云网本次董事会、监事会换届提名合法有效。

特此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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